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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系為使學生實習有所依據，特制訂學生臨床實習辦法。 

第二條 實習學生為本系五年級(含)以上學生，未通過本系一至四年級必修課程者，不得修習

五、六年級之臨床學科課程。 

第三條 實習課程依本系規劃之必修學分及科目排定之。例假日原則依本校行事曆規定。已結

束之課程，不得申請停修。 

第四條 各實習合作醫院需依教育部大學校院辦理新制醫學系醫學生臨床實習實施原則，於各

科教學訓練計劃書明定適當實習時數、照護床數、夜間實習及次數…等，保障學生良

好的實習環境。 

第五條 實習排程變更： 

實習排程經選定後，原則上不得任意變更，若確實有更改實習單位之需求者，需至少

於實習日前三個月向本系提出申請，經實習單位及系主管同意後始得變更。 

一、非慈濟體系教學醫院：如有不可抗力之因素，始得變更。 

二、慈濟體系教學醫院：經實習單位同意後，提出書面申請。 

(每年級僅限一次) 

三、學生於實習期間因病或事故不能參加實習者，需先經實習科部及教學部同意，再

通知本系。 

第六條 實習請假： 

請假需依各院請假手續辦理，實習期間該科請假超過一週(含)以上者，需補實習課程。

缺、曠課合計天數達該科實習天數三分之一者，該科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 

一、公假：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假，申請時應檢附有關文件： 

(一) 國家考試。 

(二) 政府選舉。 

(三) 預官考試。 

(四) 兵役體檢。 

(五) 公費分發。 

(六) 參加本校行政或教學單位之會議或主管指派公務。 

(七) 代表校方參加競賽。 

(八) 其它院方或校方核定應給公假者。 

二、病假：因病請假逾一日者，需檢附合格醫師開具之證明。 

三、心理假：學生因心理或精神不適，致上課有困難者，得提出申請，每學期累計以

5天為限；請假日數累計 2天者，應由導師優先關懷，必要時轉介至諮商單位；

欲請第 3天以上者，請檢具醫療院所或相關輔導機構等證明。 

四、事假：(1)實習期間若因個人因素申請事假，不得超過 1日並依各院請假手續辦

理，若欲申請超過 1日或遇重大特殊事故、天災、人禍，不能實習者，需經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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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主管及醫學系主管批准。(2)應於請假事實發生一個月前，依各院請假手續

提出，始為准假；如因緊急突發事件或其他特殊情形時，須以口頭方式先行向該

科指導主治醫師、總醫師及教學部報備，並於請假事實發生日後 7日內(不含例

假日)，完成請假手續。 

五、喪假、婚假及產假：比照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規定辦理。 

第七條 實習成績由各實習醫院臨床教師根據學生表現給予評分，並由實習醫院相關負責單位

彙整後送本校。 

第八條 學生除團體保險外，另配合教育部規範投保實習學生團體保險，包括一百萬元以上之

意外傷害險及醫學生因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等之保障。 

第九條 學生若遇影響實習權益之情形，向實習指導單位反映未獲改善，得逕向教學醫院專責

單位、學校實習委員會申訴，申訴流程如附件。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照本校學則或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實習委員會會議、院臨床實習委員會通過，提送校級學生實習委員會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大學校院辦理實習醫學生申訴評議作業流程 

 

 

 

 

 

 

接獲申訴案件 
(臨床實習委員會
或申訴小組) 

召開臨床實習委員會
議或申訴小組會議 

臨床實習委員會議出
席成員應包括委員會
成員、導師、實習醫學
生代表及實習單位相

關人員等。 

送出結果 
通知書 申訴成立 

修正獎懲或進行 
現況改善 

接受結果 

追蹤輔導 

資料歸檔備查 

提出異議 

如仍不服，得逕向
校內學生申訴管道

提出辦理。 

成立 

不成立 

是 

否 


